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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魏晋南北朝碑刻同形字举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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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西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，重庆 北碚 400715） 

 

摘要：同形字是汉字字库中字形相同，音义不同的字。系统清理各时代文献中的同形字，沟通字际关系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

研究同形字的方法，分析同形字形成的原因和规律，对于识读和整理古籍，编纂汉语文字典词书，以及研究汉字发展史，都

具有积极的意义。本文讨论了汉魏六朝碑刻中的 20 个同形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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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形字是汉字字库中字形相同，音义不同的字，即一个字形符号记录了两个音义上互无联系的词。造

成同形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或者由于不同时代的人给不同的词造字，而字形偶合；或者由于汉字字体演

变，造成笔画变形，构件讹混，结构变异，结果使得原本不同的两个字，混成了一个字；或者由于文字在

使用层面，用字者改动字形，使本不相同的字，变成同形。 

同形字和古今字不同。古今字侧重于对文字的历时考察，今字是为词义引申，裂变的新词，或为文字

假借而造的后起专用字，古字与今字读音相同，或者虽然不同，也有音转关系。因词义引申，新词裂变而

构成的古今字，意义上还有密切联系。同形字则侧重于对文字在使用层面的共时考察，由同形字记录的词

之间没有必然的音义联系。 

同形字和假借字也不同。同形字和假借字都是一个字形记录两个彼此没有联系的词，形式相似而本质

不同。假借字是借音表义，记录的两个词之间读音必须相同或者相近。同形字记录的两个词，语音上没有

联系，即使有时读音相同或相近，也仅仅是偶合。 

在理论上，学界对同形字的认识比较统一，没有什么争议。但是对同形字的清理却作得不够。比如，

汉语书面语文献的同形字究竟有多少，每个同形字分别产生于什么时代，各自形成的具体原因是什么，以

后又有什么变化，在古文献阅读和整理，以及字典辞书编纂中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，又有什么对策，诸如

此类，都还没有作出满意的回答。同形字的全面清理对于文字训诂的研究，汉字发展史的研究，以及各类

文献的识读与整理、字词典的编纂等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

同形字的研究材料，历代传世文献自然要全面调查，历代的字书也要充分利用，而最值得考察的是各

时期的出土文献资料。先作分段、分块的研究，然后再进行综合研究，相信同形字的面貌及其规律是可以

清楚呈现出来的。我们对汉魏晋南北朝碑刻中的同形字进行了初步调查。这里仅选择 20 个字来讨论，并就

教于方家。 

 

1、 ---宇、寓 

“ ”是“宇”的异体字。《张迁碑》：“开定畿 。” “畿 ”，即“畿宇”，疆宇，疆域。《杨播墓志》：

“毓问蕃墀，观光帝 。” “帝 ”，即帝都。《元始和墓志》，“国人愍悼， 内痛惜。”“ 内”，即“宇内”，

四宇之内，天下。《说文·宀部》“宇”，籀文从禹作“ 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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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”又是“寓”的异体字，寄寓之义。《张宁墓志》：“ 言於镌石者也。” 

《汉语大字典》“ ”字下不列“寓”的异体，失之。 

“禺”，《广韵》音“牛具切”，上古为疑母，侯部；于，《广韵》音“羽俱切”，禹，音“王矩切”，上

古同为匣母，鱼部。“于”与“禹”同音，“ ”即为“宇”的换声异体字。匣母与疑母，为旁纽双声，侯

部与鱼部为旁转，“禺”与“禹”音近相通，故“ ”又成为“寓”的换声异体。因而“ ”成为“寓”和

“宇”的同形字。由于“  ”分别同“寓”、“宇”异体，故在理解时，应注意辨别，否则便容易失误。  

《杨播墓志》“观光帝 。”《考古与文物》释文作“寓”（《考古与文物》1984·5），误。 《张迁碑》

“开定畿 ”，《汉碑集释》隶定作“寓”，误。《元始和墓志》“ 内痛惜”，《萧融墓志》：“君临万 ”，《元

晖墓志》“ 量渊富”，《崔鸿墓志》“風 清润”，《元悌墓志》“器 淹凝”，“ ”都应是“宇”的异体，《汇

编》都释作“寓”，误。 

《元仙墓志》“而噐 巍巍”，《元昭墓志》“ 县歌徳”，“ ”也是“宇”的异体。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

编》（以下简称《汇编》）、《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》（以下简称《选编》）均释作“寓”，并误。 

2、 ----拳、權 

《侯刚墓志》：“亰師 豪，即不垂手。”“ ”同“權”， 豪，指權貴豪強。 

“ ”本“拳”的古字，唐张参《五经文字·木部》：“權，从手者，古拳握字，今不行。”清段玉裁《说

文解字注·手部》“捲”篆下注：“ 者，捲之异体。”又說：“《五经文字·木部》“權”字下曰：从手作 者，

古拳握字。从手之 ，字书、韵书皆不录，惟《盧令》郑笺云：‘鬈当读为 。 ，勇壮也。’又《吴都赋》

‘览将帅之 勇’，李注云：《毛诗》‘无拳无勇’， 与拳同。此两处字今虽讹作權，从木，然后可知其必

《五经文字》所谓从手之字也。”汉《李翊夫人碑》：“勤养捲捲。”据段注“捲”当为“ ”的异体，而“ ”

又为“拳”的本字，故此处的“捲”实应同“拳”。 

在碑刻中，由于“木”旁与“扌”旁常相混用，故“ ”又为“權”的俗字，《广韵·仙韵》：“權，俗

作權。” 音巨员切。“俗作權”的“權”應是“ ”字之刻讹，与“拳”的古字偶合为同形字。唐代前后

为区别“權”與“ ”，曾一度分工，前者用于木名，后者用于权变、权衡等义。《龙龛手镜·木部》：“權，

音 ，称锤也，又草名。”同书《手部》又说：“ ，渠员反， 变也，宜也，秉也，重也，始也，称也，

又姓。”宋代之后，表权变、权衡等义的“ ”又以“權”为正字，而“ ”却被视为“權”的俗字。 

3、 ---官、宦 

“ ”与“官”异体。《元瞻墓志》：“遂丁重忧，辞 来寝。”“ ”，即“官”字。据我们考察，“辞宦”

一词在宋代以前尚未见用例。张涌泉先生《汉语俗字丛考》“ ”字条认为“ ”一般不可能作“官”，因

为未见“ ”作“官”的用例。张先生之立论似可商。《隶释》卷一二《戚伯著碑》：“调 沛土。”顾蔼吉

《隶辨》云：  “即官字，变宀从穴。他碑从宀之字，如宇之为穻，宠之为竉之类甚多。《字原》即释作

官，复误释作宦。”是也。 

“ ”又与“宦”异体。《三公山碑》：“士 得志，列为羣后。”“ ”，即“宦”字。从字形演变的角

度分析，“宦”写作“ ”，当来源于“ ”。俗书“臣”字及构件“臣”，与“ ”往往不分。敦煌写本《古

贤集》：“直谏忠 午子胥。”“ ”即“臣”字俗讹。“宦”字俗书易与“官”字相乱。唐赵璘《因话录》卷

五：“下辈不通义理者，使之写文字甚误，悉同一本，若宦字，多作官。”这是俗书“宦”、“官”不分的记

录。又，碑刻中“宀”部字常与“穴”部字相混，故“ ”可成为“官”的俗体，如《元譿墓誌》：“历 羽

林監，直閤将军”；“ ”可成为“宦”的俗体。碑刻中“宦”作“ ”常见，如《鄯乾墓誌》：“君初  。”

“ ”又讹变作“ ”。于是“ ”便成为记录“官”和“宦”两个词的同形字。 

《汇编》所收《元瞻墓志》作“辞宦来寝”，“ ”释作“宦”，乃不明同形字而误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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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荖---荖、老、差 

“荖”字从形义关系上看，本义应指一种植物。碑刻中不见其用例，而用同“参差”的“差”。《干禄

字书》：“ 、差，上俗下正。”“差”的俗字与“荖”字形似，“荖”又是“ ”的进一步讹变，碑刻“艹”

旁与“ ”常相混，因而“荖”与“差”记录同一个词，构成异体关系。《元子直墓志》：“福极参荖，惑

寿惑夭。”又，碑刻中还有以“荖”为构件的形声字。《王珽妻穆玉容墓志》：“慨矣天长， 乎地久。”“ ”

即“嗟”字，可以比证。 

“荖”又是“老”的赘旁异体字，表“年老”之义。于是“荖”便成为兼表“参差”义和表“年老”

义的同形字。《嵩阳寺碑》：“禅师乃构千善灵塔一十五层，始就七级，缘荖中止。” 

《汉语大字典》和《汉语大词典》均未收“荖”字音 cēn 的“参差”义和音 lǎo 的“年老”义。 

后来因文字写词明确性的要求，“荖”、“差”、“老”三字分工，各司其职，“荖（音 lǎo）”字只用来记

录表示“生于热带、亚热带地区的一种藤本植物”这个词。 

5、仚----仙、企 

仚，“仙”的异体。《龙龛手鉴》卷一：“仚，音仙，迁也，迁入山隐曰仚也。又许延反，轻举貌也。”

又，《字汇·山部》：“仚，即仙字。”可知“仙”本作“仚”，后人移人于旁作“仙”，成为“仚”的易位变

体。《郭神通等造像碑》：“骤□神丹，仚登彼岸。”“仚”，同“仙”。 

仚，又是“企”的异体字。碑刻中“山”、“止”二构件常混用不别。如《仙和寺尼僧略造像记》中“仙”

作“ ”。《隶辨》卷六“止”下云：“（止）旁亦作山，与从山之字无别。”又，段玉裁《书<干禄字书>后》：

“‘仚’字本无高举之义，鲍氏《书势》摘用《景福殿赋》‘鸟企山峙’句，隶体或写‘止’作‘山’，浅者

读为许延反。而《广韵》‘仚’字下‘轻举’一义，踵其误也。” 碑刻中“仚”常用作“企”的异体。如，

《皇甫驎墓志》：“每钦想四公，仚怀商洛焉。”“仚”，即“企”字。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：“企，作‘仚’”。

又，《肥致墓碑》：“子孙仚予，慕仰靡恃。”“仚”也是“企”字，“仚予”，踮起脚跟，伫立。于是“仙”的

移位异体“仚”，与“企”的俗体构成同形关系，在理解时应注意区分，否则容易失误。如《王彬夫人夏金

虎墓志》：“夫人男，仚之，卫军参军。”“仚”即“仙”字，《汇编》释作“企”，误。又，《于景墓志》：“但

以帝命屡加，天威稍切，遂割极之容，仚就断恩之制。”“仚”为“仙”的移位异体，《汇编》作“企”，亦

误。 

6、爪---- （瓜）、爪      

 “瓜”与“爪”本来是形音义均别的两个字。《说文·爪部》：“爪， 也。覆手曰爪，象形。”又，《瓜

部》：“瓜， 也。”“瓜”字据《说文》篆体隶定，本应作“ ”。《干禄字书》、《五经文字》等“字样”书

“瓜”字及“瓜”作偏旁，亦多写作“ ”，可以推测“ ”形，当是唐代前后的规范写法。六朝碑刻及

唐敦煌卷子中“瓜”字或“瓜”作偏旁，亦多写作“ ”。“ ”又与“爪”形近混用不分，故“ ”字之

形稍讹，便与手爪的“爪”字同形。《封延之墓志》：“绵爪播于上志，英声被于中古。”《元孟辉墓志》：“若

夫琼柯殖昆之深，爪葛河诞之润。”两例中的“爪”便为“ ”之讹字。 

“瓜”字隶定时，既可作“ ”，也可作“瓜”，而以作“瓜”为优。理由有二：其一，“瓜”的区别性

功能更强。由于“ ”与“爪”形体极相似而易混，一旦加上这一点后，“瓜”与“爪”在字形上的区别

度得到增强，因而也使得其记词表义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。其二，“瓜”具有一定的审美功能。古人在书写

汉字时，往往讲究字形的匀称平衡，平稳方正。而“ ”字缺一点，与字形的整体匀称不相协调，故隶定

时又在“ ”的基础上加一点作“瓜”，以满足人们对汉字的审美需求。正因为此，使得“瓜”字流传至

今，而“ ”在宋元以后，便被视为俗字，排斥在正常使用领域。元李文仲《字览》卷二《麻韵》以“ ”

为“瓜”的俗字，是也。今“ ”字则完全退出汉字书写符号系统。  

7、泒（ ）-----泒、派、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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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 ”与“泒”、“派”为异体。如《冯邕之妻元氏墓志》：“盖轩皇之 流，仓精之别裔。”《元羽墓

志》：“龙游清汉，凤起丹岭，分华紫萼，泒流天景。”《元袭墓志》：“系连宸极，派流天汉。”三个字记录的

是同一个词，表“分支”之义。 

“派”与“泒”原本是两个字，记录音义不同的两个词，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派，别水也，从水，从 ，

亦声。”又，“泒，水。起雁门葰人戍夫山，东北入海。从水，瓜声。”在流通过程中，二字相混。《佩觿》

卷中：“派，从水，从 ， ，古派字，俗作泒，或作沠，非。泒，音孤，水名。”清胡鸣玉《订讹杂录》

卷一○亦云：“派，水之 流也。俗作泒，非。泒，音孤，水名。”案，“派”右旁“ ”为“派”的本字，

且“ ”与“ ”、“瓜”形体相似，常混用不别，以其为偏旁的字也常相混。如，《元乂墓志》：“岂唯一

草之根，一挀之腋而已哉？”“挀”即“狐”的俗讹字。然“ ”于文献少见，俗文字又常将一些生僻的

偏旁改为常见的形近偏旁，碑刻中“派”作“泒”，与俗文字的这种改字现象有关。“ ”作为“派”的俗

字，古代字书已有记载，如，《王一》去声卦韵：“ ，匹卦反，分流。”《干禄字书》：“ 、派，上俗，

下正。”“派”既与“泒”混用，从而与表水名之“泒”同形。 

“泒”又是瓜州之“瓜”的加形字，与“派”的俗字同形，理解时应注意区辨，否则容易误。如《王

君妻元华光墓志》：“（华光）眀元皇帝苐三子乐安王之曾孙，城门腾之女，泒州荣之苐二妹。”句中的“泒”，

是“瓜”的加形字，瓜州，地名，《汇编》释作“派”，误。元腾子元荣曾作“瓜州刺史”，若作“派州”，

则不可解。 

由于“爪”与“瓜”、“ ”不分，“沠”与“ ”，亦当为“派”之俗体。这在碑刻中有用例。如《元

朗墓志》：“君禀乹元之沠流。” 

8、姤----妒、后 

“姤”为“妬”的俗字，表“嫉妒”之义。《元昭墓志》：“时缙绅嫉君能，衣冠姤君羙。”《强独乐造像

记》：“侯莫陈阴生姤嫉。”《颜氏家训·书证》：“《史记》又……作‘妬’字，误而为‘姤’，裴、徐、邹皆……

以‘妬’字音‘姤’。”《龙龛手镜·女部》：“姤，俗；妬，通；妒，正。”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一四《大

宝积经第八十一卷音义》云：“妒嫉，都固反……《说文》妇妒夫也，从女，户声。俗用从后或从石者，并

非也。”据此可知，“姤”用同“妬”，是“妬”的俗体，“妒”为“妬”的异体。《龙龛手镜·女部》：“姤，

俗；妬，正。”“姤”作为“妬”的俗字，在六朝已经流行，碑刻中多见。《汉语大字典》“姤(gòu)”字下所

列第六义项：“忌妒；忌恨。”其实“忌妒、忌恨”的“姤”，正是“妒”的俗字，当读作“dù”。編者不达

于此，为字面所惑，而把“妒”的俗字“妬”和释为卦名及偶遇之义的“姤(gòu)”相混为一。 

“姤”又是“后”的异体。因表“先后”义的“後”，与表“皇后”义的“后”同音替代爲同形，不便

理解，于是人们便加形符“女”，成为“皇后”义的专字。如《郭法洛等造像記》有“聖姤”，“姤”即“皇

后”之“后”的后出加形字。这样一来，表“嫉姤”义的“姤”，与表“皇姤”义的“姤”，便偶合为同形

字。 

9、 ---循、脩 

，“脩”的異體字。《高显国妃敬氏墓誌》：“乃 家业，又毗蕃务。”又，碑刻中“彳”与“亻”相

混不分，故“  ”又作“ ”。如《元谧妃冯会墓志》：“父 ，尚书东平公。”“ ”即“ ”的异体字，

亦即“修”的异体字。《汇编》释作“循”，误。《元凝妃陆顺华墓志》：“四德本 ，六行弥著。”“ ”是“修”

的俗字,培养之义。《汇编》释作“循”，也误。 

，又是“循”的异体字。这是汉字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讹变，俗讹偶合而同形。《毛诗音》残卷二：“能

，松荀反。”所音为《诗经·召南·采蘋》小序“大夫妻能循法度”的“循”字。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

五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第四百一十四卷音义：“循身，经中有作 身，误也。” 以字形而论，“ ”是“循”

的最初讹变。如《元佑妃常季繁墓志》：“ 图习礼，顾史陈诗。”慧琳《音义》卷一三《大宝积经》第三十

八卷音义：“循，经文多误从人，从竖画作 ，非也。”碑刻中“ ”字也有用例，如《张受墓志》，碑刻



 5

中“彳”旁与“亻”旁常混不分，“ ”应是“ ”的异体。“ ”则是“ ”的进一步讹变，俗书“十”

一类的构件的竖笔多作撇势，汉《杨君石门颂》：“ 礼有常。”“ ”当是“ ”之省笔俗体。《隶续》云：

“ 、 二字，隶法只争一画，书碑者好奇，所以从省借用。”《景北海碑阴》：“ 行都督。”“ 行”即“循

行”，指奉职守法的行为。“循”字的讹变到此，又与“脩”的汉隶字形相混同形，其讹变过程为：循→ →

→ 。 

由于“ ”分别为“循”与“脩”的异体字，故在具体语境中应恰当沟通，否则易误。除上所举例证

之外，如《元谧妃冯会墓志》：“父 ，尚书东平公。”“ ”，为“脩”的俗体，通“修”。《汇编》作“循”，

识别不当而误改历史人名。又，《缪宇墓志》：“ 京氏《易经》。”“ ”为“脩”的俗体，通“修”，指修习。

《文物》释文为“循”[]（《文物》1984·8《東漢彭城相繆宇墓》），“循京氏《易经》”，不辞，误。又，《元

寿安墓志》：“公讳寿安，字 义，河南洛阳人也。”“ ”也应是“脩”的俗体，“修”。而《元和姓纂》

四作“循义”，误。《魏书·景穆十二王传》：“名修义，字寿安。”作“修”不误，但文与字互倒，当依墓

志正之。 

10、 ——宵、霄 

“宵”与“霄”本来记录的是两个不同的词。《说文·宀部》：“宵，夜也。从宀，宀下冥也，肖声。”

又，《说文·雨部》：“霄，雨 为霄，从雨，肖声，齐语也。” 

但是在南北朝碑刻中，“宵”字的形体发生讹变，形旁“宀”上的“丶”变成一横，另将“肖”字上部

的一竖拉长，与上部的横画相连，于是讹变为“ ”。同时“霄”字也在发生相应的讹变，即“霄”的上

部构件“雨”旁两边的两点，与“肖”的左右两点揉合而为两竖点，形成“霄”的省笔俗体“ ”，因而

在形体上与“宵”的俗讹字混同，成为一个同形字。 

碑刻中常用“ ”字来记录“宵”和“霄”这两个词。如北魏《张猛龙碑》：“无怠于夙 。”《时珍墓

志》：“即是金乌昼殁，玉兔 沦。”两例中的“ ”，是“宵”之缪形，表夜晚之义。北魏《元珍墓志》：“并

虬申豹变，烈气陵 ，世号猛将之门。”北齐《刘碑造像铭》：“首腾 月。”这两例中的“  ”，是“霄”

的俗体，义为云霄。其它例证尚多，不赘。  

11、 -----復、後 

，是“復”的异体字。《封子绘墓志》：“金章紫绶， 为通直常侍，又兼黄门侍郎。”“ ”，即“復”

字《说文·彳部》：“復，往来也，从彳， 声。”《字汇·彳部》：“ ，同復。” 

又与“後”(后的繁体)为异体。如《赵奉伯妻傅华墓志》：“大功朕于前载，祉被乎 昆。”“ ”，即“後”

的异体字。《说文·彳部》：“後，迟也。从彳、幺、 者，後也。”“後”本从幺，在小篆中“幺”的形体

与“ ”相似，故隶定时相混同形，又在上加“一”，遂成“ ”。 

 ，既是“復”的异体字，又是“後”的异体字，于是便相混，构成同形字。在文献材料中应加以

鉴别，否则易误。如《李挻墓志》：“乘机电断， 地还城。”“ ”与“还”对举，义同，应是“復”

字。《汇编》释作“後”，误。又，《公孙略墓志》：“改授安西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 迁抚军、金紫，

从班例也。”“ ”也应是“復”字。《汇编》释文作“後”，非。 

12、 -----受、虔 

“ ”是汉魏六朝碑刻中常见的一个字，它记录了“受、虔”两个音义不同的词。 

“ ”是“受”的俗字。如《元贤墓志》：“自 嘉命，劬劳跋涉。”又，《侯君妻张列华墓志》：“新

伊族，有德可慕。” 

“ ”又是“虔”的俗字。《元朗墓志》：“守兹恭愿，保是 忠。” 又，《徐彻墓志》：“然尔朱氏酷甚

曜殄， 刘惊县。”“ 刘”即“虔刘”，摧残，残害的意思。《汇编》释作“更”，“更刘”于义无取，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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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 ”分别作“受”和“虔”的异体字，从而同形。碑刻中“虍”部多省作“ ”，而“ ”又与“ ”

相混，如“睿”字碑刻中常作“睿”，《元怿墓志》：“慧茂生知，睿隆周晋。”《字汇·目部》作“ ”，为

“睿”的俗字，可参。俗书中“文”、“又”与“丈”常因形近相混。如“虔”字的构件“文”，在其俗字中

讹混为“丈”，“侵”、“授”、“受”在碑刻中分别作“ ”、“ ”、 ，可以比勘。 

13、晕-----晖、晕 

“晕”与“晖”本是两个不同的字。《说文·日部》：“晖，光也。”又《说文新附》：“晕，日月气也。”

但由于“晖”字的构件位移，与“晕”的字形偶合，构成同形字。碑刻中“晖”作“晕”的用例甚多。东

魏《高湛墓志铭》：“日月再朗，六合更晕。”《山徽墓志》：“重枢累耀，叠岳连晕。”此两例中的“晕”分别

代表两个不同的词，前一例的“晕”为“晖”字的易位变体，后一例为“晕 ”本字，表示“日月气”之义。

钱大昕说：“《说文》有‘晖’字，无‘晕’字。《新附》有‘晕’字。此碑‘更晖’亦作‘更晕’，可证‘晕’、

‘晖’本是一字，后人读‘晖’许归切，读‘晕’王问切，以为不相通用者，非也。”他认识到“晕”与“晖”

同形，是可取的，但是又认为“晕、晖本是一字”，并批评后人区别“晕”与“晖”为不同的字，这就不妥

当了。其实“晖”应是“煇”、“辉”的换形异体字，与“晕”字本来无关。段玉裁于《说文解字注》“晕”

字条下注：“篆体‘日’在上，或移之在旁，此篆遂改为‘晖’，改其训曰日光，与火部之‘辉’不别。盖

浅者为之，乃致铉以‘晕’为新附篆矣。” 钮树玉新附考：“晕，即‘晖’之异体。”他也只是说对了一半。 

清严可均《说文校议》：“六书大例，偏旁移动，只是一字，左右上下，随意配合。”他也只说对了一部

分，事实上，许多汉字的构件位置是具有规定性的，并不能“左右上下，随意配合”。碑刻中这种字形结构

上下左右随意变换的情况确实常见，但汉字经过由篆而隶，由隶而楷后，字形结构基本趋于固定，结构位

置不同，便是不同的字，并且导致与已有文字在形体上偶然重合，形成同形字。后世对“晕”和“晖”重

新规范，让文字的不同形体各司其职。 

14、 ---丹、舟 

“ ”是“舟”的俗字。《马都爱造像记》：“夫至极湛然，非神 无以泛其津。” 

“ ”又是“丹”的俗字。《皇甫驎墓志》：“圣上以此诸民 情难夺，中旨特许”。 

“丹”和“舟”本是两个形音义都不同的字，彼此并不搅扰。只是在使用过程中，字形发生讹变，或

“舟”字省撇，或“丹”字赘点，两者便相混为同形字“ ”。字形俗讹的结果，“ ”字记录了两个音义

完全不同的词。 

释读文献，应注意将“ ”字与不同的正字相沟通，否则易误。如《元顺墓志》：“苻玄鸟之嘉膺，契

陵之圣绪。”“ ”为“丹”的异体字，而《汇编》释作“舟”，误。丹陵，地名，传说是帝尧的诞生地。

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：“（庆都）孕十四月，而生尧于丹陵。”若作“舟陵”，则不辞。《皇甫驎墓志》：“圣上

以此诸民 情难夺，中旨特许。”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：“‘ ’，即‘丹’。”丹情，犹丹心，真诚之心。或读

为“舟”。《匋斋藏石记》：“‘ 情’字绝新，犹言舆情耳。”端方释“ ”为“舟”，以为“舟”与“舆”

都是交通工具，词义相类，可以通用，故“舟情”犹“舆情”，意为众心。于义似也可通，但转了个弯儿，

不足取。《元暐墓志》：“惧山渊之有变，悲舟壑之俎迁。”舟，《选编》释作“丹”，误。《尔朱绍墓志》：“舟

壑既迁，陵谷方贸。”《选编》也释作“丹壑”，并误。舟壑徂迁，用《庄子》典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夫藏

舟于壑，藏山于泽，谓之固矣。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，昩者不知也。”后比喻事物不断变化，不可固守。

也谓人之死亡。若作“丹壑”，则义无所取。 

15、漯--- 、濕 

“漯”记录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，一为“濕”字的讹变。汉《郙阁颂》：“醳散关之嶃漯，徙朝阳之

平燥。”一为“ ”字的隶省。《元钦墓志》：“原漯滔流，民用惛垫。” 

“ ” 与“濕”本为两个形音义均不相同的汉字。“ ”为水名，音“lěi”。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 ，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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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雁门、阴馆、累头山，东入海。或曰治水也。从水， 声。”在汉字隶变过程中，省去其中的两个“田”，

成为“漯”字。《集韵·旨部》：“漯，水名，出雁门。或作 。” 

“濕”原来也是水名，即濕水，与“ ”为不同的河名，音 tà。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濕，水出东郡东武

阳，入海。从水， 声。” 在文献中又用为潮湿之“濕”，即“湿”的繁体。隶书先省作“ ”，又讹变为

“漯”，于是跟读 lěi 音的“ ”形成同形字。 

清顾蔼吉《隶辨·缉韵》：“醳散關之嶃漯”下说：“按：《广川书跋》云‘漯，当作濕’，是也。《说文》

‘ ’从‘ ’；‘ ’，从‘日’，从‘絲’。‘累’即‘ ’之省，而讹‘日’为‘田’耳。如‘顯’，亦

从‘ ’，《綏民校尉熊君碑》‘ ’，皆为‘ ’。与‘濕’之为‘漯’正同。《汉书·功臣表》有濕阴定侯，

《地理志》、《霍去病传》、《王莽传》皆作‘漯阴’，则‘濕’、‘漯’本是一字。”以上分析可知，“濕”和“ ”

各自以不同的方式，或省减、或讹变，最后在字形上相合为同形字。 

16、 ---骂、羁 

《公孙略墓志》：“矫身思为弓矢，持仁义为 绊，立心坚于铁石，听言乐于鼓钟。”句中“ ”是“羁”

的省笔俗字，简省的结果，与咒骂之“骂”同形。《说文》“羁”与“骂”音义迥别。《网部》：“ ，马络头

也。…… 或从革。”段玉裁注：“既绊其足，又网其头。今字作‘羁’，俗作‘羇’。”徐灏笺：“絷绊之义，

从马而囗其足。隶不便于书，变为‘ ’；羁则省而为马也，盖既络其头，亦不必更囗其足矣。”又，《网部》：

“ ，詈也。从网，马声。”《正字通·网部》：“ ，居岁切，马络头也。从马而络之，会意，俗作羁，非。

按《说文》……马络头，重文从革作羁，讹以 为羁。”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六年》：“ 冉竖射陈武子，中手，

失弓而骂。”句中“骂”字为“咒骂”之“骂”。 

17、悛---酸、悛 

 “悛”在六朝碑刻中记录两个不同的词。一为悛改，悔改之义。《说文·心部》：“悛，止也。从心，

夋声。”《方言》卷六：“悛，改也。”即“悛”表示“停止”和“悔改”义。《吊比干文》：“但至槩之不悛兮，

宁溘死而不移。” 

一与“酸”异体，表示悲痛义。从字原的角度看，“酸”与“悛”本是两个形音义均不相同的词。“酸”，

本是醋酸的“酸”字。《说文·酉部》：“酸，酢也。从酉，夋声。”由醋酸义引申为心酸，酸楚，哀伤之义。

《正字通·酉部》：“酸，悲痛亦曰酸。”但人们在书写的时候，因受上下文的影响，其偏旁类化成与之相

邻的字一致，其结果便同语言中已有表“悲痛”义的“酸”字所表示的意义重合，形成异体字。《张整墓志》：

“皇上悛悼，朝间悲恻。” “悛悼”，本应作“酸悼”，类化成“悛悼”。六朝碑刻中因受上下文影响产生偏

旁类化不在少数。如汉《西狭颂》“行人欢悀”的“悀”，本应作“踊”。《隶释》云：“悀，为‘踊’，非是。”

由于受上文“欢”字的影响，“踊”的偏旁类化为“忄”，结果“踊”变成了“悀”。 

18、逯-----逮、逯 

 “逯”在碑刻中分别记录两个形音义均不同的词。 

一是“逮”的俗字，音 dài，“及，至”之义。《说文·辵部》：“逮，唐逮，及也。从辵，隶声。”六朝

碑刻俗书因形近，遂讹作“逯”。如《乞伏锐造像记》：“逯及含生，同沐法津。”“逯及”，同义连文。《集韵·代

韵》：“逮，及也。古作逯。”盖“古作逯”应为“俗作逯”。 

一是“逯”字，义为“谨慎”，音“lù”。《说文·辵部》：“逯，行谨逯逯也。”《广韵·烛韵》：“逯，谨

也。”又有“行，往”之义。《方言》卷十二：“逯，行也。”即随意行走。《柴季兰等四十余人造四面像记》：

“逯迹汤浴，寻璅为难”。“逯迹”，谓随意往来。 

可知“逮”的俗体与“逯”字相合为同形字。“逮”与“逯”仅一笔之差，在书写中易混同形，诸碑“逮”

字多作“逯”。《侯刚墓志》：“爰逯于公，庆余藉甚。”《邓羡妻李榘兰墓志》：“逯事太夫人，曲尽妇道。”《宋

敬业等造塔颂》：“春逯秋往，阴阳贸迁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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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、隋---隋、隨 

“隋”和“隨”在《说文》中本是音义不同的两个字。《说文·辵部》：“隨，从也。从辵， 省声。”

又指国名，《集韵·支韵》：“隨，国名。”《说文·肉部》：“隋，裂肉也。从肉，从隓省。”在汉代，“隨”

省笔作“隋”。汉《州辅碑》阴：“故隋守长。”“隋”即“隨”的省写，为汉县名，春秋时随国，汉置为县，

隶南阳郡。这样，与表“裂肉”义的“隋”同形相混。《广韵》：“隋，他果切。”音 tǔo，自从隶书省写地

名、国名之“隨”为“隋”之后，“隋”字原来的音义俱废，唯形体与“隨”的省笔字相混同。 

古书记载，改“隨”为“隋”，始于隋文帝。《资治通监》卷一七五：“大宗伯赵煚奉皇帝玺绂，禅位于

隋。”胡三省注：“隋主本袭封隨公，故国号曰隨，以周、齐不遑宁处，去辵作隋，以辵训走故也。”《广韵·支

韵》：“隋，国名。本作隨。《左传》曰：‘汉东之国隨为大。’汉初为县，后魏为郡，又改为州，隋文帝去辵。”

又，《佩觽》卷上：“隨文以周齐不遑宁处，故去辵，言辵走也，遂作隋。”但考察出土材料可知，改“隨”

为“隋”，在汉代已然，并非自隋朝始。六朝碑刻中，改“隨”为“隋”的例证甚多。如梁《萧敷墓志》：

“以公兼该文武，出为建威将军、隋郡内史。”北魏《元则墓志》：“如和出岬，若隋曜渊。”北周《贺屯植

墓志》：“骋骁捍于洛阳，效武绩于隋陆。”北齐《道兴造像记并治疾方》：“即灸两手，外研骨正尖头，隋年

壮。”隋朝以前的传世文献中也有改“隨”为“隋”的用例，如《水经注》：“涢水东南径隋县西。” 

张涌泉先生《汉语俗字研究》“俗字研究的展望”一节中提出“作为国名的‘隨’究竟是什么时候省作

‘隋’的”的疑问，碑刻文献提供的材料，可释其疑，即“隨”省作“隋”应自汉代始。 

以后，“隋”与“隨”又重新分工，国名、朝代名由“隋”专职承担，“隨”则用来表追随等义。《干禄

字书》：“隋、隨：上国名，下追隨。” 

20、狠----狠、貌、很 

“狠”与“貌”形音义都不相同。《说文·犬部》：“狠，犬斗声，从犬，昆声。”又，《皃部》：“皃，颂

仪也。貌，籀文皃。”但在使用过程中，“貌”字的俗书在不断改变，其改变历程可据字书的记载加以阐述。

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一四《太宝积经》第八十八卷音义：“皃，茅豹反。《考声》云：容仪也，……今经

中从犬作狠，非也。”《龙龛手镜·豸部》：“ 、貇，二俗；貌，古。 、 ，二正。”“貇”的右旁“ ”，

当为“ ”的右旁“ ”的变体。《正名要录》：“字形虽别，音义是同。古而典者居上，今而要者居下。”

皃、貇异体。《隶辨》卷四《效韵》：“貇，《老子铭》：‘聃然老旄之 也。’按《说文》：皃，籀文作貌。碑

讹从 ， ，即艮字，从艮者，貇字也，貇与貌相似，故致讹耳。”另，碑刻中“豸”旁与“犭”旁义通，

又往往换用，故“貌”字进一步演变为“狠”（“貇”的换旁俗字）者，便是很自然的事了。如《王偃墓志》

“形随岁往，狠与秊流。”《元恩墓志》：“堂堂于狠，张也之姿。”《房周陁墓志》：“情高志洁，心直狠温。”

各例中的“狠”，均为“貇”字的换旁俗字，而“貇”即“貌”的俗字，指容貌。《龙龛手镜·犬部》：“狠，

俗，音皃，仪同（容）也。”“皃”即“貌”的古字。以“貌”作构字偏旁，也常写作“貇”、“狠”。如“ ”、

“ ”为“邈”的俗字。碑刻中又常以“狠”为偏旁。如后魏《崔敬邕墓志》：“ 孤叫其崩惌。”“ ”，

即“藐“。从“貌”到“狠”的字形变化历程可拟为：貌—→ —→貇—→狠。至此，“貌”与《说文》

表“裂肉”义的“狠”，构成异体字，“狠”便成了“狠”与“貌”的同形字。《汉语大字典》未收“狠”作

“貌”的义项，此可补其遗。 

“狠”又与“很”为同形字。《说文·彳部》：“很，不听从也。一曰行难也。”《篇海类编·鸟兽类·犬

部》：“狠，不听从，又，难行也。”又，“狠，与很同，恶也。”《广雅·释诂四》：“很，恨也。” 《字汇补·犬

部》：“狠，怨恨也。” 《正字通·彳部》：“很，俗从犬，非。”《广韵·很韵》：“很，很戾也。俗作‘狠’。”

《说文解字注·犬部》：“狠，俗作‘狠’为‘很’。” 按：“很”的“彳”旁，与“狠”的“犭”旁，形近

而混用。张涌泉先生认为“狠”作为“很”的俗字开始于唐代前后。据现有文献材料来看，恐怕不确。因

为，早在汉代“狠”字的本义“犬斗声”，已基本废而不用，而其形体却作为“很”的俗体给保存下来，并

在文献中常见。如《前汉纪》卷一：“（宋义）因令军中曰：‘猛如虎，狠如羊，贪如狼，强不可令者皆斩。”

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作“宋义令于军中曰：‘很如羊，贪如狼，强不可使者，皆斩之。’”二者可比较。《资

治通鉴》卷第七十五：“吴主嫌恪刚狠自用。” 《世说新语》卷一：“且郭槐强狠。”佛经中也有“很”作“狠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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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用例。如《诸法集要经》卷四：“彼暂生柔顺，后则多刚狠。”此类甚多，此不尽举。今“很”字主要表

程度副词，而“凶狠”义则由“狠”来负荷。 

由上述分析可知，“狠”同时记录了“狠”、“貌”和“很”三个不同的词，一形多兼，降低了文字准确

写词的功能，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，甚至错误，故后世加以规范，重新分配，各司其职。 

 

识别同形字，有两条经验。一是注意分析字与词的对应关系。字是写词的，字形与音义结合的词之间，

是相互对应，约定俗成的，因此可以具体分析同形字可能记录哪些不同的词。在使用层面，借助语言环境

的帮助，确定这个同形字究竟记录的是哪一个词，是可以办得到的，因为语境对词语具有确定性和排他性，

其答案是唯一的。二是注意沟通字际关系。同形字常常分头有不同的异体字，把各自的异体字关系弄清楚，

便不至于被字形所蒙蔽，误以此字为彼字。尤其是因文字俗讹而构成的同形字，往往各自具有相应的通用

字，或者正字，字际关系一旦沟通，字所记录的词便豁然开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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